屏東縣恆春鎮教育獎助自治條例
修正條文對照表
	條文
項次
	修正條文
	現行條文
	說明

	[bookmark: _Hlk214350788]第二條
	現設籍本鎮之居民就讀國內現行學制(含國民教育、高級中等教育、高等教育、技術及專科教育、特殊教育、空中教育、進修及國民補習教育，但不含學前教育)具正式學籍之學生、父母(任一方)或監護人須符合下列資格：
	現設籍本鎮之居民就讀國內具正式學籍之國小、國中、高中、高職、專科、大學、研究所、博士班及各級公私立學校附設之補校、空中補習學校、大學夜間部的學生、父母(任一方)或監護人須符合下列資格：
	原獎助條例採列舉方式，難免會有疏漏，修正後條文以教育部公布之現行學制作為申請資格，可涵蓋所有的學校。爾後若教育部有所調整，補助條例亦隨之調整，不需再次修正。

	[bookmark: _Hlk214350818]第六條
	現設籍大光、南灣、龍水三里之學生、父母(任一方)或監護人除須符合本自治條例第二條之規定外，且須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曾設籍該三里，始得領取加倍補助；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後戶籍遷出該三里者，適用前條補助金額。
	大光、南灣、龍水三里學生除須符合本自治條例第二條之規定外，且須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曾設籍該三里，始得領取加倍補助；中民國一百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後戶籍遷出該三里者，適用前條補助金額。
	依獎助條例體系及目的性解釋，原第六條加倍補助申請資格包含父母(任一方)或監護人，為避免文字疏漏導致誤解，爰加以修正。

	[bookmark: _Hlk214350838]第九條
	本自治條例自公佈日起實施，並溯至一百一十四年一月一日施行。
	本自治條例自公佈日起實施，並溯至一百一十三年二月一日施行。
	修正獎助條例生效日期。




